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2020〕19号

当事人：   大连宏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210203079492123G            

住所（住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民业巷10号14层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肖钢                     

联系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民业巷10号14层6号         

    2020年1月22日，我局接到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移送的大连宏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广告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普通食品广告的违法线索，经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调查。经调查取证，该案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通过深圳宜和购物频道（深圳宜和股份公司）发布的普通食品“新疆和田肉苁蓉超值组”广告中宣传了下列涉及保健功能的广告内容：“记忆力下降、经常健忘等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引起的，肉苁蓉每天坚持泡水、煮茶或泡酒，每一餐喝上一点点，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不怎么出虚汗，脸上苍白的情况也得到改善，关键男士掉头发也少了女士朋友的脸色也好了，这都是因为你的肾气充足，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在2019年8月7日至2019年9月7日间共直播了9次，广告费用4218元。

    当事人通过深圳宜和购物频道（深圳宜和股份公司）发布的普通食品“十五年陈年珍品正宗化橘红超值组”广告中宣传了下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内容：“化橘红泡水、煲汤对过敏性哮喘起作用、管用”，在2019年8月7日至2019年9月7日间共直播了11次，广告费用3637.8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违法行为主体和当事人经营资质情况；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经营者身份情况；              

3.供销合同：证明当事人广告主身份及广告费用情况；  
4.深圳市市场稽查局证据复制（提取）单及处罚决定书：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广告费用情况；                                

5.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广告费用情况；                                                         

6.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授权委托情况。
    我局于2020年4月2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西市监听告字〔2020〕17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进行告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发布“新疆和田肉苁蓉超值组”广告时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的规定，属于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发布“十五年陈年珍品正宗化橘红超值组”广告时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属于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普通食品广告的违法行为。

根据已查明的违法事实、性质和法律规定，当事人的行为不具有《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违反<广告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条至第六条所规定的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的情节，决定对当事人一般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2. 对当事人发布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处该广告的广告费用的四倍罚款，人民币16872元；                             

3. 对当事人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普通食品广告的违法行为处该广告费用的二倍罚款，人民币7275.6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24147.6元，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帐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 5 月 2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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